
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
赣建规 (2016J 28 号

关于进一步明确国家、省重大建设项目选址
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县(市)规划局:

为进一步贯彻中央简政放权的精神，规范省有关部门核准、

批准的重大建设项目规划选址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:

一、关于申报材料。国家和省重大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申报

材料应包括:

1、《江西省建设项目规划选址申请表));

2、建设单位的申请报告，

3、需编制建设项目选址论证报告的建设项目还应当提交建

设项目选址论证报告及专家论证意见;

4、项目涉及风景名胜区的，省风景名胜有关管理机构出具

『可司



的意见;

5、项目涉及历史文化街区、历史建筑的，所在地城乡规划

主管部门会同文物部门出具的批准意见;

6、建设项目所在地设区市、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出具初审

意见及附图，附图要求如下:

(1) 项目拟选位置地形图(红线图) 3 张，其中 1 张由所在

地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核并加盖公章。用红色实

线标注拟建设用地的四至界线及坐标( A3-A2 规格，图纸比例一
般为 1: 500 至 1: 10000 ，线性基础设施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确

定)，地形图应标明与建设项目相临的配套基础设施，包括道路、

给排水、电力、煤气和通讯等;

( 2 )在城乡规划或者相关专项规划图上标注项目位置，应

用红色实线标注建设项目的具体位置、走向、范围，由所在地城

乡规划部门加盖公章;

7、拟建项目平面布置图;

1 其他相关材料。

二、关于初审意见。根据项目情况，项目所在地市、县(市)

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出具的初审意见应包括如下内容:

l、拟选地点的位置或走向，拟用地规模和范围;

2、选址的规划依据;

3、与城市用地、镇村布局的关系;

4、与交通、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协调情况;



6、项目选址的规划要求;

7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

三、关于技术审查工件。项目所在地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向

我厅报送初审意见前，应当组织专家进行技术审查提出专家审查

意见，并与初审意见一并报送我厅作为选址意见核发的依据。

跨县行政区的省重大建设项目由设区市规划主管部门负责

组织专家技术审查工作，跨设区市行政区的省重大建设项目由我

厅负责组织专家技术审查工作。

省重大建设项目选址论证专家从省城乡规划专家库中抽选，

并根据项目领域特点，征选有关领域行业专家参加论证。

四、关于办理程序。国家和省重大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按照

以下程序办理:

1、建设单位向项目所在地市、县(市)城乡规划主管部门

申请选址初审意见。跨市、县(市)的建设项目，分别向沿线各

市、县(市)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选址初审意见。

2、需要进行选址论证的建设项目，提请开展专家技术审查，

并出具专家审查意见。

3、项目所在地市、县(市)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城乡规

划、项目选址论证报告及专家审查意见，出具选址初审意见&其

附图。

4、建设单位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交建设项目选址意见

书申报材料，提交地址江西省政务网(飞 IIWW. jxzwfww. gov. cn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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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我厅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。对于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

要求的，在 5 个工作日内告知建设单位需要补正的内容;对于材

料齐全的，在 20 个工作日内核发《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》或作
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。

五、关于延期办理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有效期为一年，到

期后确需延期的，建设单位应当在其有效期届满前 30 日向我厅

申请延期，并需提供以下材料:

1、《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》原件;

2、建设单位提出延期的申请报告;

3、项目所在地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重新出具的初审意见及其

附图;

4、其他相关材料。

(此件主动公开)

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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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 5 月 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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